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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書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王小姐
聯絡電話：85906666　分機：7414
傳真：
電子郵件：md9133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2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醫字第115166305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建議通盤檢討「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（PGY）」

之修業年限與執行現況一案，復如說明段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5年4月1日全醫聯字第1150000344號函。

二、感謝貴會對PGY制度施行之關心與建議，本部將優先檢討

PGY訓練之社區醫學課程，並研議強化社區醫學之訓練機制

及全人照護實務經驗，期望將相關理念與作法逐步融入新

進PGY醫師之臨床訓練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